丹阳市国税局稽查局综合业务办公用房装饰工程
施工图设计专家论证意见
2016年08月29日，丹阳市国税局委托专家对丹阳市稽查局综合业务办公用房装饰工程施工图设计进行论证，专家组查看了现有建筑物实况，听取了建设、设计单位情怳介绍，依据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屋结构安全鉴定≥报告（编号WB16-JD018），和苏州苏合建筑设计顾问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装饰图纸。经质询、讨论形成以下论证意见：
一. 工程概况：本工程位于丹阳市云阳街道海会新村北，为主体四层、局部五层，楼板为空心预制板的砖混结构，建筑面积约1700.0m2；食堂一层，面积约347.0m2。本次装修工程只对室内原有装修清洗和拆除后再装修，楼面装修荷载未增加楼板及主体附加荷重，也未涉及破墙开洞影响整体结构安全。
二. 专家论证意见：
1．建筑方面：
（1）原建筑不符合现行规范要求，因此，装饰施工不得破坏原建筑结构。
（2）办公楼的2-5层会议室、活动室的门净宽应≥1.4m。（建规5.2.12-2条，（强条）。面积＞50㎡，＜200㎡的房间、袋形走道端头一个疏散门）东侧原有主要疏散出入口应保留；

（3）办公楼三层平面的洽谈室缺门。
（4）办公楼五层平面的楼梯2的门应外开（建规5.5.11条）（强标）。
（5）办公楼一层平面的档案室门应采用乙级防火门（建规6.2.3-4条）（强标）。
（6）楼梯栏杆立距不应大于110mm，应完善。

（7）楼梯2的现状平面图不应画出（缺此楼梯的详图）。

（8）消防水箱应在建筑图上画出。

（9）食堂的大餐厅面积约140㎡，＞120㎡，应有2个安全出口（建规5.5.15条）（强条）。
（10）食堂的厨房与其它房间应采用乙级防火门分隔（建规6.2.3-5条）（强 标）。
（11）设计说明，对原建筑消防不做修改，欠妥！

2．给排水方面：
（1） 屋顶消防水箱为后加的，要考虑结构安全。

（2） 室外消防水池 泵房在室外设置位置交代一下。

（3） 说明6-1条消防用水量有误。（缺室内消防用水量，室外消防用水量有误）

（4）说明6-4条有错。

（5） 五层平面应保证有两支水枪同时达到任意点，如果借用屋顶试验用消火栓，必须对其采取防冻措施。

（6） 说明中建筑面积 建筑体积必须和建筑一致。
3. 电气方面：
（1）消防增压泵用电负荷等级不详。ZYAP是由AP2供电，还是由APZYB供电，应校核。

（2）配电系统图应按照计算电流确定断路器整定电流。APZYB二级断路器整定电流偏大，应校核。

（3）办公用房适当增加应急照明。建议走道设置2套应急照明灯具，每个楼梯各设置1套应急照明灯具。以满足消防应急照明照度要求。

（4）补充食堂修缮电气图。如果食堂使用天然气或液化石油气，应设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器；大餐厅人员密集，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和消防疏散指示标志。

（5）补充电气施工要求，不得随意在墙体上开槽。
4. 结构方面：
（1）楼梯间墙面、屋面局部有渗水现象，需对其维修处理。
（2）屋面重做防水时不得增加屋面荷重，与原屋面荷重一致，屋面增加200mm厚种植土，经核算附加荷重超过原有楼板恒载设计荷重，不安全。
（3）楼面施工时增加的荷载不能超出原有楼面板、大梁的设计承载力要求。
（4）在6~7/C~D轴间增加消防水箱要复核主体结构的安全和该处原基础是否满足承载能力要求。补充附加楼梯结构图纸及计算书。
（5）食堂7/A轴图中显示为短墙肢，其上搁屋面梁，建议此处加强。
5. 装修过程中注意观察，发现梁、板等主体结构有异常请及时与设计部门沟通联系。
6. 本次论证仅为室内装饰施工图设计论证，不涉及原建筑本身结构安全和消防安全（由消防专业部门审查）等。

三. 专家建议：
1．设计单位应按现行相关规范和以上论证意见重新修改设计。
2. 工程按“五方责任人制”要求，图纸应有合格资质的单位全过程服务。（装饰资质、土建设计单位资质均需要）。并承担相应责任。
3．按规定办理相关施工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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